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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7

加强和巩固国际缓和及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爆发的决议草案

大会.

深知核战争对全人类会有毁灭性的后果，

遍意地注意到近年来为了消除核威胁而采-联的重要步骤，并深信加强和巩

固国际缓和有助于减少这种威胁，

考虑到必需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减少和

最终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深知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负的责任，

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名义，庄严促请:

1 .为了消除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所有国家应该采取行动，防止产生可能

会使国与国间的关系发生危险的恶化的局势，避免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军事对峙，

为此目的，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的可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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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武器国家，由于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负有特殊责任，在

相互关系上应当一贯地力行克制，表现出愿意进行谈判和以和平方法解决分歧.

并竭尽一切力量防止发生足以使国际紧张局势恶化的冲突和情况;
, 

3. 尚未缔结下述协定的核武器国家，应同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s 就

减少和避免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和防止意外地或J擅自地使用核武器的措施缔

结协定;彼此间订有这种协定的国家，应改善和发展这种措施;

4. 所有国家应严格遵守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涉及核武器和常

规武器的武力，并为此进行谈判，缔结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

5. 核武器国家应进行谈判，以期就从世界海洋的某些海域撤走载有核武

器的船舶，并就限制在这些海域中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其他可能的措施，达成协

议;

6. 所有无核武器国家应建立无核武器区.这种区域可以包括整个洲或广

大的地区.以及国家集团或个别国家;有核国家应尊重这种无核区域的地位;

7. 参加限制战略性核武器会谈的国家应尽早结束会谈.并就宣布在相互

平等的基础上不再发展新的甚至破坏性更大的战略性核武器系统，达成协议;

8. 所有国家，尤其是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在适当的场所进行谈判，以求议

定和采取防止发生核战争、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减少核武器和核裁军的

其他措施，作为朝着在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方向所采取的重要

步骤;

9. 尚未加入下列条约的国家应加入关于禁止在三种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

验，关于不扩散核武器、关于不在海底和外层空间安置核武器的条约.并应在

加入这些条约以前.在行动上当作自已就是这些条约的缔约国，这些条约的目

的在限制核军备竞赛和减少核战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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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 所有国家应作出努力，防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进一步扩散，

同时确保所有国家都有机会为和平的经济发展而利用核能;

11. 所有国家应避免采取任何行动，妨碍目的在达成协定.以限制核军备

竞赛和消除核战争爆发危险的国际会谈.


